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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0：10~ 10：30 土地開發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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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報請內政部(地政司)啟動重劃計畫書審查作業

擬定重劃計畫書報請市府市區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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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報請內政部(地政司)核定重劃計畫書

114期市地重劃座談會113年6月19日

重劃計畫書市區會審查通過113年11月1日

重劃計畫書內政部召開審查會議原則通過114年1月21日

114年12月15日 都市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核定 114期重劃計畫書115年1月15日

都市計畫書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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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
出口區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仁大工業區

大社區

右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高雄科技大學

楠梓區公所

重劃位置

楠梓產業園區
(台積電廠址)

國軍左營
總醫院

左營區

仁武區

楠梓區

大社區

左營區

大社區

左營區

楠梓加工
出口區
第二園區

5km
15分鐘

2km
7分鐘 5km

13分鐘



高雄市
楠梓區

05

西區塊(一)西區塊：

東至：後勁南路149巷(不含道路)。

西至：後昌路(不含道路)及後勁段三小段529-6、529-7、

529-10等地號。

南至：學專路(不含道路)及後勁段三小段138-1、139-1、

140-1、141-1、142-4、143-5等地號。

北至：後昌路227巷 (不含道路)。

(二)中區塊：

東至：錦屏街(不含道路)。

西至：後勁段三小段208-2、210-1、211-5等地號。

南至：後勁南路149巷(不含道路)。

北至：後勁南路(不含道路)。

(三)東區塊：

東至：後勁段三小段176-1、183-6、193-3、200-2等地號。

西至：錦屏街(不含道路)。

南至：後勁南路35巷12弄(不含道路)。

北至：後勁南路(不含道路)。

中區塊

東區塊



03辦理依據

法律
依據

都市
計畫

重劃
計畫書

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

 主要計畫：本府114年12月15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1436014101號公告

「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案」

-原高雄市主要計畫

 細部計畫：本府114年12月15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1436016202號公告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原高雄市地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案」

-高雄市都市計畫（楠梓加工出口區、後勁及右昌一帶鄰近地區）細部計畫

 業經內政部115年1月20日台內地字第11502609621號函核定

 自115年2月3日起至115年3月5日止公告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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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辦理重劃原因及其效益

本重劃區於原都市計畫皆為公共設施用地，因長達50餘年未開闢，長期限制民眾財產

及土地使用權益，爰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調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相關必要公共設施，

以維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都市計畫並以附條件規定本範圍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重劃
原因

重劃
效益

 重劃完成後，可解編公共設施保留地，健全地籍管理，提升環

境品質，帶動舊市區發展及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 開發後提供約2.84公頃住宅區，作為未來高科技產業所需之安

家基地，並取得約1.59公頃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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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

圖例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私人共有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私人共有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高雄市(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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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表以地籍登記面積計算

項 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平方公尺）

公 有 2 1,476

私 有 199 42,806

總 計 201 44,282



06變更後都市計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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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兒(附)

綠(附)
住4(附)

公(附)住4(附) 住4(附)

住3(附)

住3(附)

綠(附)

類別 分區或用地 面積(m2) 比例

建
築
用
地

第三種住宅區 4,806 10.85%

第四種住宅區 23,583 53.26%

小計 28,389 64.1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4,137 9.34%

園道用地 5,082 11.48%

公兒用地 603 1.36%

綠地用地 327 0.74%

道路用地 5,744 12.97%

小計 15,893 35.89%

合計 44,282 100%

備註1：實際面積以重劃範圍完成邊界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備註2：住3建蔽率50％，容積率240％。
備註3：住4建蔽率50％，容積率300％。



07重劃負擔及土地分配比率

公設負擔比例
費用負擔比例

費用負擔比例為7.17%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43.06%

土地平均分配率

56.94%
(100%-43.06%)(35.8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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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費用
2 4102萬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3673萬

重劃業務費-429萬

861萬
貸款利息

3

道路工程(含園道)-2856萬

雨水下水道工程-4763萬

汙水下水道工程-821萬

路燈工程-382萬

號誌工程-348萬

整地工程-1236萬

公園工程-1230萬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工程-180萬

綠地工程-120萬

地上物拆遷工程-577萬

管線配合工程-2933萬

規劃設計監造費-1463萬

空氣汙染防制費-94萬

工程管理費-269萬

1億7272萬

工程費用
1

開發總費用
2億2235萬

重劃後地價
70,000元/㎡

公共設施項目 面積(m2) 百分比

公園用地 4,137 9.34%

園道用地 5,082 11.48%

公兒用地 603 1.36%

綠地用地 327 0.74%

道路用地 5,744 12.97%

小計 15,893 35.89%

公設負擔比例為35.89%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最小分配面積

半間
1間

圖 例

住 宅 區

街廓分配線

道 路

最小分配面積

申請與他人合併

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

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11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土地分配原則

無位次分配

原位次分配

土地分配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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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原位次分配

重劃前 重劃後

12

34

5

6 ③

② ①③⑤⑥

④⑥

抵
費
地

抵
費
地

圖例
重劃前地籍線 街廓分配線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地籍線 住宅區 分配位置

1

①

13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無位次分配

重劃前 重劃後

圖例
重劃前地籍線 街廓分配線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地籍線 住宅區 分配位置

1

①

6 ②
①

③ ④
1

2
3 4 公

園
用
地

公
園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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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共有土地拆單

經共有土地之人數及面積超過半數以上
之同意或者是面積超過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得申請分配為個別所有。

共有人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達到最小分
配面積。

共有土地
拆單要件

條件一

條件二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

注意：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4項

倘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惟人數及面積未達申請門檻者，得協助通知其他共有人辦理拆單分配事宜便民服務
15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拆單申請

共有土地

應有部份面積達分配標準

經過同意

申請
單獨所有

共有土地共有人可藉由本次重劃於115年4月底前申請個別分配

16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共有土地拆單範例

甲 乙 丙 丁 戊
甲
全

乙
全

丙
全

丁
1/2

戊
1/2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共有人未提出異議，拆單結果確定。

重劃前 重劃後

如有其他共有人應分配土
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時，仍分配為共有。

17

１

４

１

４

１

４

１

８

１

８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共有土地拆單範例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共有人如提出異議，仍分配為共有。

重劃前 重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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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丙 丁 戊
１

４

１

４

１

４

１

８

１

８

甲
１

４

乙
１

４

丙
１

４

丁
１

８

戊
１

８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合併分配

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破產登記

不得
合併分配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
申請合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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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地上物拆遷補償

妨礙土地分配

妨礙工程施工

土地改良物
拆遷之要件

20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地上物拆遷補償

依「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查估補償金額

土地改良物
種類

建築改良物

農作改良物 依「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查估補償金額

21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地上物拆遷補償

本處在查估日前7日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請土地所有權人務必協助通知土地使用人或

土地管理者親自到場會同查估。一般而言，本處

在重劃計畫書公告期滿後，將立即展開查估作業。

查估
通知

22



08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工程施工

23

重劃工程

整地工程 號誌工程

管線配合工程

地上物
拆遷工程

路燈工程

雨水下水道工程

汙水下水道工程

道路工程

綠地工程

公園及
兒童遊樂場工程

公園工程



09預定重劃工作進度

24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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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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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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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1
2

選
定
重
劃
區

座
談
會

研訂市地重劃
計畫書報審

重
劃
計
畫
書
報
核

公
告
重
劃
計
畫
書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

算負擔

分
配
草
案
說
明
會

分配結果公告
及異議處理

地籍整
理及權
利變更
登記

交
接
及
清
償

財
務
結
算

成
果
報
告

都市計畫
報核及發布

說
明
會

處理反對
意見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限建等事項

現況
調查
及測
量

工程規劃設計 工程施工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

內
政
部
原
則
同
意



10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

辦理期間

• 重劃地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

地價稅或田賦全免。（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完成後

• 重劃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年。（土地稅減免

規則第17條）

•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得自土地漲價總數

額中扣除，土地增值稅並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稅法第31條及第39-1條）重劃後
第一次
移轉

25



公告期間 計畫書圖自115年2月3日起
至115年3月5日止

11公告重劃計畫書、圖

市地重劃計畫書、圖，
存放於閱覽地點。

閱覽地點 反對意見

楠梓區公所
楠梓地政事務所

楠梓區錦屏里辦公處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
書有反對意見者，應於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敘明理由
向本府提出，並應載明土
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
土地坐落、面積並簽名蓋
章。

公告事項

26



提 醒

 重劃期間可以辦理繼承手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事項限制。
 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滿前死亡，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後，

請向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申請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所有權人更
正為辦竣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名義。

繼承問題

 土地所有權人的通訊地址如有異動，除於報到時在簽到簿上逕行填載
外，會後亦可向報到區工作人員索取通訊資料更正申請表，填寫完後
交還報到區的工作人員，或電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企劃科，
便於日後相關資料能夠寄達到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手上。

更正事項

 若有本區重劃相關問題，請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企劃科唐瑤茹小姐

 電話：(07)3368333#2539
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七樓

更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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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11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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